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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发展 

侯 英 明 

(中共烟台市委党校，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总结国内外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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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把对宗教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 

江泽 民同志指出 “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都要充分 

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 

工作和宗教工作，对当前存在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 

警觉 ，切 不可掉 以轻 心 。”(《十 四大 以来重要文献 选 

编》上，第 51 2⋯ 51 3页)并说：“宗教工作是党和国 

家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 。”“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加 

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全党同志必须从保证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政治高度观察和处理宗 

教问题，充分认识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和 

紧迫感。”(光明日报)2 0 0 1年 1 2月 1 3日)他还站在 

时代和 战略 的高度指出：“要了解 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 

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 

不可低估。无论是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 

作 ，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 问题 。”(同上 )江泽 民 

同志对宗教问题 的重要性的认识，对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 

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前所 

未有的。这就为加强和改善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动员和 

组织一切有关部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统一政策、分 

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宗教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复 

杂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指出 

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即生产资料私人 

占有制对社会成员的奴役。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为什 

么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作过多的分析。江泽 民同志根据 

国际国内、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指出：“宗教的存在有着深 

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会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 。”“正确 

认识我国社会存在的宗教 问题，关键是要立足于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 

以及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宗教 问题所具有的特殊复杂 

性。”(同上 )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随着剥削制度和剥 

削阶级的消灭 ，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 已经基本消失。但 

是，宗教仍然会长期存在，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宗教 

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往往落后于社 

会存在的变化。第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一定程度 的贫困现象仍然存在。第 

三，我国的政治制度不够健全，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 

腐败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使部分人失去对党的信任 

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到宗教中去寻求安慰和精神寄 

托。第四，精神文 明基础 比较薄弱，物质条件不足，影 

响公民素质 的提高，就难 以抵御有神论思想的侵袭。第 

五，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风险问题 

日益凸现出来 ，人们愈来愈感受到它 的影响 以至支配力 

量。第六，一定范围阶级斗争因素 的影响，特别是西方 

国家利用宗教 问题对我 “西化 ”、“分化 ”，加 紧对 我 

国进行宗教渗透，也是宗教在我国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 。 

宗教存在的长期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的重 

要特点之一。因而，我们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 

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只能通过加强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使之自然地消亡。这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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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程 。 

三、提出了对宗教社会作用的创新观点 

宗教在社会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的基本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考察宗教的社 

会作用时，重点考察的是宗教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其着 

眼点是从是否有利于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否 

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的角度来展开对宗教社会作用的评价 

的。如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就称 “宗 

教是人 民的鸦片。”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没有 

对宗教其他方面的功能加 以分析，更没有对宗教在社会主 

义社会中的作用加以说明，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中国共 

产党人的肩上。江泽民同志指 出；“要改革不适应社会主 

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条、宗教政规和宗 

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十 四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518页)这就充分肯定了宗教 

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发展。 

由于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考察宗教的 

社会作用，不能只从宗教世界观一方面来进行，还要看广 

大教徒和宗教教职人员的社会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宗教，是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和剥削阶级利用的 

宗教，是基本上爱国守法并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 

各宗教的绝大多数宗教教职人员都站到了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和爱国守法的政治立场上，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宗教人士政治上的重大变化也促使他们在神学思想 

方面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如天主教界提出 

“爱国爱教，敬主爱人，投身四化 ，服务人群 ”的任务： 

伊斯兰教提出 “爱国是伊玛尼 (信仰)的一部分。”道 

教也同样强调发扬爱国爱教的优 良传统。并且，信教群众 

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和积 

极力量。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是离不开 

信教群众。另外，宗教在发展对外联系和经济活动中，也 

起到一种牵线搭桥的作用。 

当然，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一样，宗教的社会作 

用也具有二重性。宗教除了有正面作用外，还有消极的影 

响。如宗教有一定幻想成分，影响人们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性的发挥，安于现状 ，听天由命 ，阻碍人们开 拓进取 ， 

大胆创新。宗教的传统避利性使一些人认为，钱多了进不 

了天堂，知识多了对上帝不尊重 ，金钱造成罪恶 ，带来 

犯罪，对抓经济不理解。这种片面认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 

发展 ，需要 正确 引导。 

四、阐明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多年来 

人们一直在探索和研究，怎样表述这个问题?看法却不一 

致。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 ”的科学论 断。(《十四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第 516页)2001年 12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 

会议上讲到新世纪初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时又重申，要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党从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 以 

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作 出的科学论断，是对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相互关系的科学表述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宗 

教论的重大发展和理论创新。 江泽 民还进一步指出了宗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和含义。他说：“包括 

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我 

国各宗教 自身的改革和进 步，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的两个基础 。”在谈到互相适应的含义时，江泽民 

同志 明确提出了两个要求和两个支持 ，他说：“积极引 

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 

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 

社会主义制度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遵守国家的法律 、 

法规和方针政策 ；要求他们从事的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 

务于国家的最 高利益和 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他们努力 

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与 

各族人民在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杜会主义祖 

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 ，为民族团结 、社会发展和祖 

国统一多作贡献。”(《光明 日报》2 0 0 1年 1 2月 1 3 

日)江泽 民同志的论述，表 明我们党对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达到 了一个新高度。我国是社会主义 

国家，我 国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社会主义社会 

对我国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由宗教要适应所处社会和 

时代 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宗教作为上层建筑 的一种形 

式总是反映着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同时 

又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就 

是不断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因而，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也是我国各宗教 自身存在的客观要求。 

五、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是我们 党处理宗教问题 

的一项基本政策 。这项政策早在 1990年就已提 出。2001 

年 12月江泽 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又作 

了进一步阐述 。他说：“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这是我们 

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进行管理，就是要切实 

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证正常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保 

护宗教团体 的合法利益。我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任 

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国家 

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 。宗教方面涉及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和活动 ，必须纳人依法管 

理的范围。不能以宗教 自由和政教分离为借口，放弃或 

摆脱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 

旨，是保护 合法 ，制止非法 ，抵御 渗透 ，打击犯 罪 ” 

(《光明日报》2001年 12月 13日)。江泽民同志的论述 ， 

不仅指出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的必然性和确切含 

义，而且严密准确地表达 了政府与宗教事务的关系。同 

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的态度，这是对马克思主 

义宗教政策的丰富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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